(R/5/2007)

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
技能訓練課程學員須知
1.
學員理論課堂的出席率 必須最少達百分之八十,而參觀/戶外課堂則一定要出席, 方可參加考試。(部份課程為100%出席率)

2. 學員必須於上課前繳交有關費用及家長同意書。

3. 學員如因事缺課,需填妥技能訓練課程隊員缺席報告書(見後頁)，於課堂時交給導師．如缺席最後一課，學員必須於當日起計一星期內交還少青團辦事處。否則，考試合格與否，成績也會作廢及被列入黑名單處理。
4. 開課後,不再接受新學員加入,如持特別理由者,亦需經課程導師及辦事處職員書面或口頭同意,方為有效,否則將不能參加考試。
5.
學員必須穿著少青團訓練T恤上課,違者會被取消該課程的學籍。

6.  如未經課程導師同意, 又沒有合理解釋者, 學員不得遲到早退, 否則將當作缺席處理。

7. 學員必須保持地方清潔及遵守課室秩序, 不得喧嘩及飲食。

8. 上課前四小時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之風球, 紅色或黑色之暴雨警告訊號或教統局、天文台宣佈停課, 該技能訓練課程將被取消。
註: 違反上述規則者, 會被記錄在案, 影響其日後報讀其他技能課程之入選資格。 

